
臺北市信義區四維里 113 年第 1次里鄰工作會報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年 1 月 3 日〈星期三〉下午 19 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：臺北市虎林街 70 巷 1 號 1 樓 

叁、主持人：劉耀平里長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林鍾瑜 

肆、上級督導人員：劉耀華主任 

伍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陸、主席報告：(略)     

柒、里辦公處報告： 

一、訂立 113 工作計畫及各項業務基本資料，作為推行里政工作之依據。 

二、配合區公所辦理防颱、防災、藝文及全民體育等活動。 

三、感謝里內守望相助隊鄰長及志工，熱心協助維護鄰里社區安全。 

四、為改善里內居住環境維護公共建設，遇有路燈損壞、水溝阻塞、路面坑

洞、自來水管破裂，有礙市容或妨害公共安全之事項，請隨時向里辦公

處或里幹事反映。 

五、協助辦理滅蟑滅鼠工作，免費供應藥餌，如有需要者，請向里辦公處領

取。定期配合環保局推行里內環境消毒工作。 

六、里鄰長自強活動，鄰長如不克參加，得由家屬或眷屬代理之。填具『代

理出席同意書』，俾供不克參加自強活動之里鄰長填具以付區公所備查。 

七、112 年度里鄰建設服務經費辦理成果表，如附件 1。 

八、因目前保險因目前保險公司多無意願承保超過 90 歲以上的鄰長之意外

保險，若仍有意願擔任鄰長一職，請向其說明，並填寫意願書，並列入里鄰

工作會報，以資紀錄。 



捌、宣導事項：如附件 

 

玖、討論事項： 

一、提案人：四維里辦公處 

    案  由：研商本里 113 年度市府里鄰建設服務經費如何運用，請討論。 

    說  明：臺北市政府里鄰建設服務經費，分別編列為「經常門」及「資本         

門」。里鄰建設服務經費依規定應用於防火巷之整頓清理，其他里         

內公共區域認養之必要支出，守望相助工作研習、參訪及各項設施、

裝備之購置以及維修，鄰里公園之清潔維護、清潔打掃各項用具之

購置，里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置及維修、補助固定里民活動場

所租金逾新臺幣三萬元部分，里民活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、里民

活動場所辦理活動補助水電費，里內巷弄簡易照明之設置及維修，

巷弄街道及側溝之維護、枯木危樹處理，里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

之設置、升級、維修零件耗材及電腦網路月租費等，里辦公處辦公

機具之購置或租用，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、租用及維修，里內防疫、保

健、防災、救災器材購置(或租用)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設施，辦理節慶、公

益、環保等相關活動、志工相關費用等。 

    決  議：經出席鄰長全數同意，為因應里內需求，本年度里鄰建設服務經         

費之運用，授權里長或里辦公處辦理。 

二、提案人：四維里辦公處 

    案  由：研商本里 113 年度鄰長自強活動如何辦理？請討論。 

    說  明：鄰長自強活動可舉辦旅遊、康樂活動、體育活動、園遊會等，可單

獨辦理亦可合併睦鄰活動或其他里內活動合併辦理。補助依實際



出席人數計，鄰長如不克參加，需填具『代理出席同意書』，得由

家屬或眷屬代理之。 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依民政局規定辦理，授權里長或里辦公處。 

三、提案人：四維里辦公處 

    案  由：研商本里 113 年度睦鄰互助聯誼活動如何辦理？請討論。 

    說  明：依「臺北市各區推行睦鄰互助聯誼活動實施計畫」規定，活動項目

以下列各項為原則：康樂聯誼、趣味競賽、民俗技藝表演或競賽、

園遊會、親子活動、鄉土藝術表演或競賽、體育活動、跳蚤市場等

環保資源回收或環境清潔活動、技藝研習活動、其他能增進居民情

感、公眾利益之正當活動，亦可與鄰長自強活動、或里內其他活動

合併辦理。 

    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依民政局規定辦理，授權里長或里辦公處。 

四、提案人：四維里辦公處 

    案  由：研商本里 113 度資源回收補助經費如何運用？請討論。 

    說  明：113 度資源回收補助經費暫未核定，若核定此項經費，辦理之活         

動應與「資源回收工作」相關，如垃圾資源回收宣導活動、垃圾源

頭減量說明會、跳蚤市場、園遊會、組訓活動，亦可與睦鄰活動、

鄰長自強活動一起辦理，如參訪資源回收場或焚化廠等活動。 

    決  議：授權里長或里辦公處，依補助規定辦理「資源回收工作」相關活 

            動，可單獨辦理或與里內其他活動合併辦理。 

 

拾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 



拾壹、上級指導員講評： 

  里長、四維里各位鄰長們大家好，今天很開心來參加四維里的里鄰工作會報，

我代表區公所跟市府很感謝各位鄰長，這幾年來跟里長對我們市政的政策

宣導跟活動都很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謝。另外要跟各位宣導信義區防災公園為

「松德公園」，臺北市政府自民國 88 年 921 大地震後，即參考日本設置「防

災公園」之理念，於本市選定具有開放空間及緊急救援道路之大型避難場所，

民國 90 年完成 12 區防災公園設置，平時作為民眾休憩運動及教育之場所，

倘若發生重大災變時則作為避難收容、救災作業整備、指揮及復原重建之要

據點 

拾貳：主席結論： 

     感謝大家出席會議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防疫安全，也請大家務必持

續遵守防疫規定，隨時戴口罩跟洗手，謝謝大家。另外選舉日即將到

達，鄰長們務必宣導里內民眾那天踴躍投票。最後謝謝大家每年為四維

里的付出與辛勞，社區維護有賴各位共同努力，新的一年也開始了，祝

大家新年快樂。 

 

拾叁：下午 21 時 00 分 

 


